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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21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能国际”）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制定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了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将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696号）核准，公司于2018年9月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7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

497,709,919股A股股份（“本次发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5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3,259,999,969.45元，扣除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后共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3,245,329,969.59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0月10日全部到位。以上资金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800388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406,811,471.62元（其中2021年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1,663,056.64元），经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于2021

年12月23日，将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 855,773,753.92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2年2月

11日,公司已办理完成全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销户手续。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

业部、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于2018年10月24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分别与下属子公司华能东莞燃

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下属子公司华能盐城大丰新能源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下属子公司华能渑池清洁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建设路支行、下属子公司华能安徽怀宁风力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下属子公司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府支行、下属子公司华能瑞金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赣县支行及中信证券于2018年10月24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华

能海南洋浦热电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金浦支行及中信证券于2018年10月24日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五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

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五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协议各方均按照已签署的《三

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和《五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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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司、华能（广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能广东”）、华能东莞、中行东莞、中信证券五方于2021年4月1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华能国际电力江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江

苏”）、华能大丰、中行南京、中信证券五方于2021年4月1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拨款路径分别为由公司经由华能广东拨付到华能东莞及由公司经由华能

江苏拨付到华能大丰。 

根据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及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将海南洋浦热

电项目（700MW）和江西瑞金二期火电项目（2000MW）调整出募投项目，并于2019年3月28日将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府支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金浦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销户，于2019年7月17日将中国农业银行赣县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销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开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备注 

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总行营业部 

816000010400167

60 

已于 2022年 2月 11

日销户 

2 
华能（广东）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  
670474272174 

已于 2022年 1月 25

日销户 

3 
华能东莞燃机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 
634070554518 

已于 2022年 1月 30

日销户  

4 
华能国际电力江苏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南支行  
475475941863 

已于 2022年 1月 29

日销户 

5 
华能盐城大丰新能源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南支行 
537872077686 

已于 2022年 1月 14

日销户 

6 
华能渑池清洁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建设路支行 

170202052902011

3582 

已于 2022年 1月 20

日销户 

7 
华能安徽怀宁风力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曙光支行（注） 

121830010400363

75 

已于 2022年 1月 14

日销户 

8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海府支行 

460501002236000

00474 

已于 2019年 3月 28

日销户 

9 华能洋浦热电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

金浦支行 
267530156721 

已于 2019年 3月 28

日销户 

10 
华能瑞金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赣县支行 

140331010400179

38 

已于 2019年 7月 17

日销户 

注：因银行改制的原因，开户行由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曙光支行，账号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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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有关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及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

资金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基于满足募集资金使用要求、降低募投项目实施风险的原则，

公司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

进行调整，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将海南洋浦热电项目（700MW）和江西瑞金二期火电项目（2000MW）

调整出募投项目，并根据国资委去杠杆、控制资产负债率的要求，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到 30%以

上。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及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

的实施主体华能东莞燃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拟引入外部股东，公司持股比例为 80%，投资方持股

比例为 20%，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募集资金使用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及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

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孳生利息共计不超过 91,876.91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

准）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85,577.38

万元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募投项目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使用募集

资金 6,300 万元)。 

募集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前完成全部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手续。上述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募投项目相关公司与保荐机构、相关银

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监管协议以及补充协议随之终止。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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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24,533.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 1） 14,166.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75,467.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0,681.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4.07%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利润总

额）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注 2）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广东谢岗燃机项目

（800MW） 
是 72,000.00 104,000.00 —— 4.17 52,096.11 —— 50.09 2020年 6 月 9日 31,369.26 是 否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

（300MW） 
是 248,227.23 174,231.84 —— 12,004.64 150,122.45 —— 86.16 2019年 10月 9 日 42,643.90 是 否 

河南渑池凤凰山风电项目

（100MW） 
是 17,076.37 24,614.56 —— 117.32 19,010.06 —— 77.23 2020年 5 月 10 日 3,878.76 是 否 

安徽龙池风电项目

（100MW） 
是 17,124.40 21,686.60 —— 2,040.18 19,452.53 —— 89.70 2019年 6 月 18 日 5,091.67 是 否 

海南洋浦热电项目

（700MW） 
是 72,234.00 —— —— —— —— —— —— —— —— —— —— 

江西瑞金二期火电项目

（2000MW） 
是 73,338.00 —— —— —— —— —— —— —— —— —— —— 

合计 —— 500,000.00 324,533.00 —— 14,166.31 240,681.15 —— —— —— 82,983.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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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使用部分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工程建设中。自 2017 年 3 月

27 日至 2018 年 9月 30 日止期间，公司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597,000,000.00元。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本次发行完成且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597,000,000.00 元用于置换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预先投入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计

划完成全部资金置换，置换资金总额人民币 597,000,000.00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进度及支付安排，预计有人民币 98,956 万元募集资金将在一定时间内处于闲

置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综合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资金使用计划以

及公司资金需求的情况下，经公司 2021 年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8,956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98,956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 2021年 12月 21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及其孳生利息共计不超过

91,876.91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21年 12月 23日，

公司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855,77.38 万元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募投项目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至 12月期间使用募集资金 6300 万元)。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3：上表中各栏加总数与合计数不同是由于四舍五入而产生的计算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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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 

本年度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 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 104,000.00 —— 4.17 52,096.11 50.09 2020 年 6 月 9 日 31,369.26 是 否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300MW）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300MW） 174,231.84 —— 12,004.64 150,122.45 86.16 2019 年 10 月 9 日 42,643.90 是 否 

河南渑池凤凰山风电项目

（100MW） 

河南渑池凤凰山风电项目

（100MW） 

24,614.56 —— 117.32 19,010.06 77.23 2020 年 5 月 10 日 3,878.76 是 否 

安徽龙池风电项目（100MW） 安徽龙池风电项目（100MW） 21,686.60 —— 2,040.18 19,452.53 89.70 2019 年 6 月 18 日 5,091.67 是 否 

 海南洋浦热电项目（700MW） —— —— —— —— —— —— —— —— —— 

 
江西瑞金二期火电项目

（2000MW） 
—— —— —— —— —— —— —— —— —— 

合计  324,533.00 —— 14,166.31 240,681.15 —— —— 82,983.59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基于满足募集资金使用要求、降低募投项目实施风险的原则，公司按照项目的

轻重缓急等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进行调整。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将海南洋浦热电项目（700MW）和

江西瑞金二期火电项目（2000MW）调整出募投项目，并根据国资委去杠杆、控制资产负债率的要求，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到 30%以上。上述议案，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9 年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的实施主体华能东莞燃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引入资金实力雄厚，与东莞热电具有较强契合性、协同性、互补性的投资

方。公司持股比例为 80%，投资方持股比例为 20%，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此次变更不涉及调整公司拟投入东莞热

电的募集资金金额。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上表中各栏加总数与合计数不同是由于四舍五入而产生的计算误差。 


